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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社会，法律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晦涩的专业术语，艰深的法律理论，庞杂的立法体系。
这些法律与生俱来的特点，却都成为了读者理解、掌握法律的障碍。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本社特组织编辑出版了这套法律注释本系列丛书。
除了法律文本为权威标准文本外，还最大限度地突出了本套书的实用性与易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遗嘱公证细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遗赠协议(样式)　　民事诉讼流程图　　诉讼受理费速算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注释本>>

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适用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立法目的　　
第二条 继承的开始　　第三条 遗产范围　　第四条 承包关系与继承　　第五条 继承方式　　第六条 
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继承权、受遗赠权的行使　　第七条 继承权的丧失　　第八条 诉讼
时效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九条 男女平等　　第十条 继承人范围及继承顺序　　第十一条 代位继
承　　第十二条 丧偶儿媳、女婿的继承权　　第十三条 遗产分配　　第十四条 酌情分得遗产权　　
第十五条 继承解决方式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十六条 遗嘱与遗赠的一般规定　　第十七条 
遗嘱的形式　　第十八条 遗嘱见证人　　第十九条 特留份规定　　第二十条 遗嘱的撤销、变更　　
第二十一条 附义务的遗嘱　　第二十二条 遗嘱的无效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继承开始
的通知　　第二十四条 遗产的保管　　第二十五条 继承和遗赠的接受和放弃　　第二十六条 遗产的
认定　　第二十七条 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第二十八条 胎儿预留份　　第二十九条 遗产分割的规
則和方法　　第三十条 再婚时对所继承遗产的处分权　　第三十一条 遗贈扶养协议　　第三十二条 
无人继承的遗产　　第三十三条 继承遗产与清偿债务　　第三十四条 遗赠与债务清偿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变通或补充规定　　第三十六条 涉外继承　　第三十七条 生效日期
附录　遗嘱公证细则(2000.3.2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1985.9.1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冯群英与覃国义、覃国伦房屋继承纠纷申诉案的复
函(1983.8.2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晏和房屋继承申诉案的批复(1985.4.27)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关于招远县陆许氏遗产应由谁继承的电话答复(1985.10.2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分家析产的房屋再立
遗嘱变更产权，其遗嘱是否有效的批复(1985.11.2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
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1986.2.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的养子女，其养父在国外死
亡后回生母处生活，仍有权继承其养父的遗产的批复(1986.5.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共有人立遗
嘱处分自己的财产部分有效处分他人的财产部分无效的批复(1986.6.2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父母的房
屋遗产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领取了房屋产权证并视为已有产生纠纷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87.6.15)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冯钢百遗留的油画等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87.6.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权人生前已处
分的房屋死后不应认定为遗产的批复(1987.6.2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
名义同居生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有无继承其遗产权利的答复(1987.7.2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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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关于保护妇女的继承权。
由于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继承权还得不到保
障。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儿的合法继承权往往不能实现；二是丧偶的妇女的继承权得不到保障，
寡妇再嫁带产，往往受到阻挠。
针对这种情况，继承法明确规定：第一，继承权男女平等；第二，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
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
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然后再由配偶和同一顺序的其他继承人对遗产进行分配；第三，夫妻一方死亡后
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所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继承法还做了一些灵活规定：第一，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
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第二，继承人协商同意的，遗产分配也可以不
均等。
二、关于扶养老幼。
宪法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
继承法为贯彻这个精神，明确规定：第一，继承人如果故意杀害被继承人或者遗弃被继承人和虐待被
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
第二，有扶养能力和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第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第四，继承人以外的对死者生前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第五，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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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注释本》编辑推荐：权威文本选取标准文本，由相关法律专家审定并撰写适
用提要专业解读对专业术语进行解释，对重点法条进行注释，每条提炼条文主旨实用信息条文下加注
关联法规索引，书后附录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相关规定附录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
释，以及其他实用政策信息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遗嘱公证细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遗赠协议(样式)民事诉讼流程图诉讼受理费速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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